河南科技大学第十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搭建具有时代特征、青年特点的校园科技文化艺术活动平台，促进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大学生开拓进取、奋发向上，学校将举办第十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为实现本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化运作、品牌化发展”的目标，保证相关工作顺利、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申报的项目要符合我校科技文化艺术活动传统和实际，符合大学生年龄和心理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学院特色和专业特点，努力使项目体现思想性与时尚性的统一、传统型与创新型的结合。
第三条  校团委是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的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由文艺部承担。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的申报、实施、评奖等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报

第五条  各学院、各校级学生组织可申报举办全校范围内或本院范围内项目。
第六条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各学院、各校级学生组织。各学院可申报1个项目。 
第七条  校团委组织专家对项目依据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进行评审，择优确定项目是否列入我校第十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活动应于4月上旬至5月下旬开展。
第三章  实施

第八条  被选入的项目需在“河南科技大学第十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的旗帜下开展活动，并在活动的通知、现场布置、新闻稿、证书等方面体现相关信息。
第九条  被列入本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的项目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第十条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方案的制订，校团委宣传部负责方案的发布。
第十一条  活动经费由活动举办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活动组织单位需在项目结束后五日内将活动总结材料交校团委文艺部。

第四章  评奖

第十三条  我校第十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项目全部结束后，将评出“优秀项目奖”和“优秀组织单位”两个奖项。
第十四条  优秀项目奖以项目为单位进行评奖，评奖依据为：材料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受学生欢迎度；项目的策划完善度、宣传的力度、活动的参与度量化考核，具体分值如下：
1.各学院活动组织的计划性（满分10分）

学院领导重视，组织有力，项目有专人进行负责（5分）；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5分）。

2.材料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满分15分）

由校团委文艺部提供记录，针对每个项目，从项目申报开始至项目结束，每出现一次不能按时间要求报送材料扣1分，每出现一次材料内容错漏扣1分，直至扣完。

3.受学生欢迎度（满分15分）

能够提供网络投票所需材料得基础分10分，网络投票结果前10名得5分，第11至20名得3分，其余不得分。 

4.项目的策划完善度、宣传的力度、活动的参与度等（满分60分）

（1）项目策划完善度（25分）：通知及时完善（5分）；活动记录完整、组织有序（5分）；文字材料总结完善（5分）；有总结微视频（10分）。

（2）项目宣传力度（20分）：宣传方式多样（三种以上）（5分）；能够进行广泛的学生动员并取得认可（5分）；市级以上纸质或电视媒体报道（10分）。

（3）项目参与度（10分）：参与人员覆盖全校半数以上学院或半数以上校区（10分），其他5分。

（4）项目完成情况（5分）：项目具有特色，完成情况良好，活动环节紧凑，无事故发生。
5.专家评审（30分）

由专家组根据活动影响力、活动与学工部和校团委重点工作相关度等情况综合打分。

总分在前20名的项目获得优秀项目奖。
第十五条  优秀组织单位以学院团委为单位进行评奖，评奖依据为各单位举办项目情况、优秀项目奖获情况、学生参加全校范围内项目情况的综合考核，具体分值如下：
1.举办项目情况：每举办1个全校范围内项目加10分，每举办1个本院范围内项目加5分；

2.优秀项目奖获奖情况：第一名加15分，第二至第五名加10分，第六至第十名加5分，第十一至第二十名加3分，其他不加分；
3.学生参加全校范围内项目情况：比例（参与学生数与全院学生的比例）在前10名的学院加10分，比例在第11至20名的学院加5分，其他不加分。
总分在前八名的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
第十六条  对获得优秀项目奖和优秀组织单位奖的学院团委发放奖牌，并按以下标准奖励：
1.优秀项目奖：第一名，奖励3000元；第二至第五名，奖励2000元；第六至第十名，奖励1000元，第十一至第二十名，奖励500元。
2.优秀组织单位奖：奖励1000元。

第十七条  奖励资金以资金划拨的形式划拨到获奖学院学生经费本。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文艺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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